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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所醫療服務 

Q1：請問衛生所門診醫療服務項目有那些？ 

回答：衛生所門診醫療服務項目包括： 

      1.一般醫療門診 

2.體格檢查(「勞工體格檢查」與「勞工健康檢查」除外) 

3.預防保健 

4.預防接種 

5.各項診斷書、證明書 

6.行政相驗 

7.高齡駕駛認知功能檢測 

 

Q2：請問衛生所門診、預防注射時間? 

回答：本資訊將於衛生局網站不定期更新，實際看診時間以各區衛生所公告為

準。 

Q3：請問衛生所門診醫療服務收費情形？ 

回答：為反映服務成本及使用者付費原則，已訂定臺南市各區衛生所各項門診

收費標準(詳如下表) 。 

臺南市各區衛生所門診收費基準表(107年 6月 1日府法規字第 1070608379A號令) 

項次 收費項目 數額 備註 

1 掛號費 五十元  

2 體格檢查表 ㄧ百元 

每增ㄧ份加收十元 

3 預防注射證明書 ㄧ百元 

4 普通診斷書 ㄧ百元 

5 就醫證明書 五十元 

6 英文死亡證明書 ㄧ百元 

7 病歷影本 ㄧ百五十元 
每份頁數逾十張者，每張加收五元。 

8 病歷摘要 ㄧ百五十元 

9 行政相驗 ㄧ千元 
費用含發給死亡證明書十份其申請

加發者每份加收十元。 

說明：有未列項目之收費，比照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 

 

Q4：請問免收費項目及其條件為何？公告免收掛號費之適用對象？ 

回答：1.依照收費標準第四點規定：「本市市民具有低收入戶成員身分者，免

收取本標準之各項費用」。另外，公告訂定免收掛號費之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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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本市市民具有低收入戶成員身分者，免收取本標準之各項費用外，

免收掛號費試用對象： 

(1)本市 65 歲以上長者。 

(2)本市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3)接受預防注射、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包括子宮頸抹片檢查、癌症

篩檢等）、藥癮替代療法治療者、結核病高風險族群進行潛伏結核

感染檢驗篩檢者、接受戒菸服務者等衛生保健之民眾。都屬免收掛

號費之適用對象。(請參閱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6 年 7 月 28 日南市

衛企字第 1060120555 號公告) 

 

Q5：請問衛生所體檢時間?需帶什麼證件?收費? 

回答：衛生所僅作一般體檢，未進行抽血及胸部 X光檢查，請攜帶身分證正本、

健保卡及最近三個月的 2 吋照片二張；收取費用為:一份 100 元，每加一

份增收 10 元。 

備註：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規定，「勞工體格檢查」與「勞工健康

檢查」應由勞動部會商衛生福利部認可之醫療機構之醫師為之，

衛生所停止提供上述 2 項服務，其他如：成人健康檢查、機車駕

照體檢不受影響。 

 

Q6：健保卡遺失，衛生所可不可以辦理申請新卡？ 

回答：不能，必須到健保署臨櫃辦理或郵局代收等方式辦理，請參考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首頁>健保服務>健保卡申請與註冊>如何申辦健保卡

>更換、補發健保卡，網頁內容。 

 

Q7：何時可以看門診檢驗的結果? 

回答：一般檢驗項目約 3-7天後可以知道檢驗結果，請依檢驗單位告知回診看

檢驗結果日期為主。 

 

Q8：請問家裡有 3歲小孩，在語言與反應學習上，好像比同齡的小孩慢，請問

會是發展遲緩兒嗎? 

回答：3歲以前為早療黃金期，您可以於門診時間帶小孩至兒童預防保健(7歲

以下 7 次)或兒童發展篩檢(7 歲以下 6次)合約院所，由醫療院所醫師先

作初步評估後(發展診察或發展篩檢)，若需進一步確診，會先協助轉介

至「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進一步評估後，再依需求進行後續服務。

如需尋求相關療育、福利資源或發展相關問題可分洽本市 3 區「兒童早

期發展服務管理中心」~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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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區(電話-7835670)，服務區域：新營區、鹽水區、後壁區、白

河區、東山區、柳營區、下營區、六甲、官田區、佳里區、麻豆區、

西港區、七股區、學甲區、將軍區、北門區。 

(2)第 2 區(電話-2996648)，服務區域：東區、中西區、南區、北區、

安南區及安平區。 

(3)第 3 區(電話-5746623)，服務區域：新化區、玉井區、南化區、左

鎮區、善化區、新市區、安定區、山上區、楠西區、永康區、仁德

區、歸仁區、關廟區、龍崎區及大內區。 

Q9：若擔心家人疑似有失智症該如何處理? 

回答：失智症的症狀並非同時一起發生，而是在生活中一點一點慢慢地出現，

初期若非特別留意，很容易被誤認為一般老化而延誤就醫。臨床上大多

數失智患者是自己本身或是身邊的親友先發現的，若社會大眾能透過

『AD-8 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熟知失智症的早期症狀，即可讓更多

病患在極早期就獲得治療與幫助，或亦可洽詢 0800-474580 台灣失智症

協會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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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注射諮詢 

Q1：目前幼童由政府免費提供的預防接種項目有哪些？ 

回答：疫苗接種項目及接種時程、劑次如下： 

1.卡介苗（1 劑）：出生滿 5個月。 

2.B 型肝炎疫苗(3劑)：出生 24 小時內儘速接種－出生 1M－出生 6M。 

3.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型嗜血桿菌及不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

苗（4 劑）：出生 2M －出生 4M－出生 6M－出生 18M。 

4.水痘疫苗（1劑）：出生 12M。 

5.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2 劑）：12M－滿 5 歲至小學前。 

6.活性日本腦炎疫苗（2 劑）：出生滿 15M－出生滿 27M。 

7.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不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滿 5 歲至入

小學前。 

8.HBIG：e 抗原陽性之媽媽新生兒出生 24 小時內接種。 

9.A 肝疫苗：106 年 1 月 1 日後出生之幼童，出生滿 18個月-滿 27個月。 

10.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出生 2M－出生 4M－出生 12M至 15M。 

 

Q2：請問嬰幼兒預防注射要帶什麼證件? 

回答：1.如果還沒報戶口，要帶媽媽的證件(身分證或者是戶口名簿)。 

2.如果已報戶口，已有健保的話，帶嬰幼兒手冊及健保卡即可。 

3.如為首次前來接種，另需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備註：小孩如因生病超過了施打疫苗時間，生病過後於本市各區衛生所

預防接種時間趕快帶小孩前來，經醫師評估過後施打。 

 

Q3：嬰幼兒接種完預防針後，有發燒與注射部位腫痛？ 

回答：您好，請問嬰幼兒發燒到幾度？食慾與活動力如何？是接種那種疫苗？ 

如果只有輕微發燒，食慾與活動力都正常，可多補充水份觀察體溫變化，

洗溫水澡勿包裹太多衣物並保持室內通風以利降溫。但若是發高燒應立

刻帶嬰幼兒到小兒科給醫師看診。 

注射部位腫痛可於接種後 48 小時內予接種部位冷敷，可減少局部腫痛；

接種後 48 小時以後予接種部位熱敷，可加速局部腫塊吸收消退。 

 

Q4：目前肺炎鏈球菌疫苗免費接種對象有哪些？有沒有副作用？ 

回答：13 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PCV13)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納入幼兒常規

接種項目： 

1.接種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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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歲以下幼兒常規接種：出生滿 2個月、4 個月分別接種第一劑及

第二劑，年滿 12-15 個月接種第三劑（與前一劑至少隔 8週），

總共可以免費施打 3 劑。 

(2)5歲以下幼童補接種：101-104年出生未曾接種或尚未完成 PCV13

接種之幼童，可以補施打(攜帶手冊至衛生所確認需補打劑次)。 

A.104 年出生從未接種過 PCV疫苗之幼童，於 106 年 1月 1日起，

應依其目前年齡判斷應接種 PCV13之劑次。 

B.105 年 1 月 1日出生，從未接種過 PCV 疫苗之幼童，至 106 年

1 月 1 日起已年滿 12 個月，依其年齡應接種 2 劑公費 PCV13，

2 劑間隔 8 週。  

(3)罹患六大類疾病(脾臟功能缺損、先天或後天免疫功能不全、人工

耳植入者、慢性疾病、腦脊髓液滲漏、接受免疫抑制劑或放射治

療的惡性腫瘤及器官移植者)之 5歲以下高危險群幼兒則可公費接

種 4 劑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 

2.副作用：接種後少數人可能會發生注射部位疼痛、紅腫的反應，一般

於接種 2天內恢復，發燒、倦怠等嚴重副作用則極少發生。幼童接種

後如有高燒不退或特殊不良反應，請儘速就醫。 

 

Q5：肺炎鏈球菌疫苗自費的時候要打 4 劑，現在公費的為什麼只打 3 劑？這樣

有效果嗎？ 

回答：依據國際研究顯示，實施 2+1之 3 劑接種時程，在高接種完成率下，其

整體接種效益與 4劑時程相近，且現今亦有英、法、加拿大、瑞士、比

利時及瑞典等歐美先進國家及新加坡等目前均採用 3劑時程進行接種，

此亦經我國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就國內外相關文獻、我

國疾病流行趨勢、接種完成率等審慎研議，決議幼兒 PCV13 常規接種以

2+1 時程推行。 

 

Q6：請問免費施打流感疫苗資格? 會開放其他年齡層接種嗎? 

回答：114 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各類實施對象，需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如      

      為外籍人士，需持有居留證(包含外交官員證、國際機構官員證及外國機 

      構官員證)〕，下列為公費對象條件 
1.醫事及衛生防疫相關人員 

2.65 歲以上者 

3.55 歲以上原住民 

4.安養、長期照顧 服務 等機構之受照顧者及其所屬工作人員 

5.滿 6 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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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孕婦 

7.具有潛在疾病者，包括 19 64 歲 高風險慢性病人、BMI 30 者、罕

見疾病患者及重大傷病患者。 

8.6 個月內嬰兒之父母 

9.幼兒園托育人員、托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居家托 育人員(保母) 

10. 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五專一至三年級學生。 

11. 禽畜相關及動物防疫相關人員 

12. 50 至 64 歲無高風險慢性病成人(11/1後) 

★於每年 10 月 1 日開始接種，接種至疫苗用完為止。 

★請攜帶健保卡及身分證；若為重大傷病者請加帶重大傷病卡(大部分

已註記健保卡內)；若為罕見疾病者，請加帶書面證明文件。 

 

Q7：請問衛生所有在打老人肺炎鏈球菌疫苗嗎? 

回答：目前衛生所有提供 65 歲以上長者可施打 13 及 23價肺炎鏈球菌疫苗，兩

者疫苗需間隔一年，須攜帶身分證、健保卡至衛生所施打。 

 

Q8：國小入學前幼童需接種疫苗有哪些?  

回答：1.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第 2劑)、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

日咳、不活化小兒麻痺混合疫苗(四合一疫苗)、 

      2.自 106 年 5 月 22 日起，提供接種新型活性減毒日本腦炎疫苗，只需接

種 2 劑。 

  ★目前小學新生處於過渡階段，如已接種 3劑不活化疫苗之幼童（請查

看「預防接種時程及紀錄表」，確認施打疫苗種類），於滿 5 歲至入

小學前需再接種 1劑新型活性減毒疫苗，並與前 1 劑疫苗間隔至少 12

個月。 

 

Q9：育齡婦女(15~49 歲)MMR 施打條件 ? 

回答：1.本國一般育齡婦女：檢具近 3個月內之德國麻疹抗體檢驗陰性報告者，

提供 1 劑。 

2.本國產後補種：婦女若於懷孕期間經檢測未具德國麻疹抗體，於產後

持該胎次檢驗日起之 2 年內德國麻疹抗體檢 驗報告者，提供 1 劑。 

3.外籍配偶育齡婦女：針對首次來臺申請居留而無接種證明、或檢測後

德國麻疹抗體呈陰性者，可公費施打 1 劑 MMR。(備妥結婚或居留證明) 

 

Q10：英文版預防接種證明書如何申請? 

回答：1.民眾可就近於居住地衛生所提出申請，或可於戶籍地衛生所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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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NIIS系統）。 

2.申請程序為申請人出示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護照影本及兒童健康手

冊的預防接種紀錄表，委託他人申請者，除出示個案證件，另需同時

出示委託人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填妥預防接種紀錄申請書→NIIS 系統

列印→衛生所蓋章→繳費。 

3.開立證明需工作天 3 天、及申請費用 100（每增加 1 份加收 10 元） 

4.服務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00-12:00 下午 13:30-17:30。 

 

Q11：請問衛生所有在打 HPV 疫苗嗎? 

回答：1.目前本市有 35所衛生所有提供 HPV 公費九價嘉喜疫苗施打服務(永康

及安南除外)，且免收掛號費。除此之外，本市也有 66 家合約醫療院

所有提供施打服務，掛號費及其他接種相關醫療費用詳細金額則需電

洽各醫療院所。合約院所名單（院所名稱、地址、電話等）統一掛於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點選首頁健康促進標題，進入 HPV 疫苗中的

民眾專區，即可查詢合約醫療院所名單;合約院所名單並持續更新中。 

2.施打對象：具本國籍之國中女生(含自學)；若學生不具本國籍，但父

或母一方具本國籍身份者可事先向衛生局提出施打申請。 

    3. 施打時需攜帶健保卡及接種紀錄卡。 

    4. 由於各衛生所及合約院所開放接種時間不盡相同，建議民眾請先電

話詢問可施打時間。 

 

Q12：打完 HPV 疫苗可以終身保護嗎？  

回答：依目前可得到的研究資料顯示，九價嘉喜疫苗至少有 8 年，但是否能維

持更久、未來是否需要再追加，都尚在觀察中，且施打完疫苗後仍須定

期做子宮頸抹片檢查及安全性行為，才可全面預防子宮頸癌。 

 

Q13：疫苗的安全性如何？  

回答：疫苗上市之前，已經過嚴謹的安全性試驗評估，以目前的臨床資料顯示

HPV 疫苗是安全且有效的。接種 HPV疫苗可能發生的常見不良反應為注

射部位疼痛、局部腫脹、發癢、輕微發燒、頭痛、頭暈等，大多數屬輕

微至中等程度且為時甚短。  

 

Q14：接種時有哪些注意事項？  

回答：1.接種前如有以下情形者，應告知醫師並請醫師評估：懷孕或準備懷孕

者不宜接種、本身有特殊疾病者、藥物和食物過敏史、免疫功能異常、

出血性問題、任何身體不適如發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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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經生理期並非接種疫苗的禁忌症。 

3.目前不建議跟其他疫苗一起接種。 

4.接種後應原地休息 15 分鐘，沒有任何不良反應再離開，如果之後有

任何不舒服的情形都請通知國民健康署 24 小時專線電話

0800-88-3513。 

5.接種期間如果意外懷孕，應先停止疫苗的接種、直到產後再繼續接

種，不建議中止懷孕。 

 

Q15：打了 HPV 疫苗還要注意什麼嗎？ 

回答：因為疫苗只能預防 60-70%的子宮頸癌，接種 HPV疫苗之後仍需注意安 

      全性行為，以及 25 歲之後至少每三年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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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醫院-全民健檢諮詢 

Q1：參加「行動醫院-全民健檢」活動的資格? 

回答：設籍於臺南市並符合下列資格者: 

1.年滿 30-39 歲近五年內未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者。(114 年可接受檢

查者為 110-114年未曾受檢者) 

2.40-64歲最近三年內未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者。(114年可接受檢查

者為 112-114 年未曾受檢者) 

3.年滿 65 歲以上，今年未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者。 

4.如個人健保卡已註記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當天則無法參加全程『行動

醫院 全民健檢』。但如資格符合其他預防保健服務者，可單作子宮頸

抹片檢查(限女性)、口腔黏膜檢查、FOBT(糞便潛血)檢查及乳房攝影

X 光檢查(限現場有乳攝車之場次)或排檢。 

5.在醫療院所已作過成人健檢項目，但未做過胸部 X光(肺結核篩檢)，

在『行動醫院 全民健檢』活動，無法單作胸部 X 光(肺結核篩檢)。 

 

Q2：請問如何報名參加「行動醫院-全民健檢」? 

回答：只要符合成人健檢資格者可事先預約 https://p.tainan.gov.tw/1f09 

或於當天掛號時間(以北區衛生所為例：上午 7：00-9：30) 攜帶身分證、

健保卡至會場即可，檢查完掛號民眾為止，費用全部免費。  

      提醒您： 

1.當日早晨請空腹 8 小時，抽血後贈送營養早餐 1 份。 

2.若不確定是否可以檢查，請事前帶健保卡至衛生所讀卡，確定資格。 

3.上衣避免有金屬、亮片、鈕扣，以免影響胸部 X 光影像判讀。 

4.女性若要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前一天避免陰道灌洗及性行為，並請

著裙裝；若要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請勿著連身衣物、不要在腋下

及乳房部位塗抹除臭劑、粉劑、護膚霜，並儘量避免在經期前一周檢

查(因此時乳房較為充盈，易有壓痛感)，若乳房曾經開刀，請先告知

放射師。 

 

Q3：「行動醫院-全民健檢」檢查項目為何? 

回答：1.抽血及驗尿：血糖、肝功能、腎功能、尿酸、血脂、胎兒球蛋白、BC

肝炎及尿蛋白等。 

2.癌症篩檢： 

(1)口腔癌篩檢-口腔黏膜檢查。 

(2)大腸直腸癌篩檢-糞便潛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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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宮頸癌篩檢-子宮頸抹片檢查。 

(4)乳癌篩檢-乳房 X 光攝影檢查(限現場有乳攝車之場次)或排檢。 

3 醫師理學檢查、胸部 X 光(肺結核篩檢及 AI骨質疏鬆風險評估)、骨質

密度、血壓及視力測量、極早期失智症篩檢、憂鬱量表篩檢、營養風

險評估、衰弱檢測及咀嚼吞嚥風險評估。 

4.於 1 週後領取檢查報告，並由醫師負責解說，提供異常之轉介及相關

飲食及運動之衛教，肝功能異常者進行肝臟超音波檢查。 

 

Q4： 請問「行動醫院-全民健檢」舉辦日期? 

回答：本市每年 1月至 7 月開辦「行動醫院、全民健檢」，在每年 1 月與臺南市

各區衛生所排定時程表後，會以明信片通知符合資格的民眾，也會將相

關資訊公告於衛生局及衛生所網頁上公告供查詢。若不方便使用網路查

詢，可在 1 月份撥打電話至鄰近衛生所詢問。 

 

Q5：民眾有接到衛生所的行動醫院通知單，也曾在醫療院所抽血檢查過，所以

不確定是否還能再參加行動醫院，該如何查詢？ 

回答：可攜帶健保卡至鄰近各區衛生所讀健保卡查詢。 

注意：若為 30-39歲，先詢問近五年健保卡是否曾更換過；若為 40-64歲，先

詢問近三年健保卡是否曾更換過；若為 65歲以上，則詢問近 1 年內健保

卡是否更換過。提醒民眾若有更換過健保卡，會因無法得知之前的篩檢

資料，雖經讀卡仍會有誤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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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癌症篩檢 

Q1：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的對象為何？  

回答：1.滿 65 歲一般民眾/或滿 55歲原住民/或滿 35歲小兒麻痺患者，每年補

助一次。 

2.滿 40 歲至未滿 65 歲民眾，每三年補助一次。 

3.滿 30 歲未滿 40歲民眾，每五年補助一次。 

★成人健檢的年齡限制僅年次符合即可，不須足歲。例如今天為 109 年

3 月 30 日，而您的出生年月日為 69 年 10 月 20日，看年次已滿 40 歲，

所以已可作成人健檢，不須待 109 年 10 月 20 日後才能作。 

★只要設籍於臺南市的市民，可持健保卡、身分證就近到附近醫療院所

就醫做檢查。 

 

Q2：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的注意事項為何？ 

回答：1.受檢當天請務必攜帶健保卡前往。 

2.請於門診時段前來受檢。 

3.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的報告須由本人攜帶健保卡(或委託家屬攜帶受檢

者健保卡)，約一週後(由於各衛生所作業時間可能不一，請先向衛生

所確認)於門診時間前來，將由醫師向您解釋報告內容並作相關衛

教。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報告為一式兩聯，一份會交由您帶回，一份則

由衛生所留存。 

 

Q3：請問什麼時候有癌症篩檢? 

回答：癌症篩檢包含乳癌 (乳房 X光攝影檢查)、子宮頸癌(子宮頸抹片檢查)、

大腸直腸癌(糞便潛血檢查)、口腔癌 (口腔黏膜檢查)及肺癌篩檢(低劑

量電腦斷層攝影)等，口腔黏膜檢查、子宮頸抹片檢查及乳房 X 光攝影檢

查請先來電詢問，先了解您方便檢查的時間，我會幫您預約，避免您現

場等候多時，請您記得要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依您的需求排定檢查時

段，以免久候耗時，糞便潛血檢查只要衛生所上班時間皆可以前來衛生

所拿取試管，再留取糞便後送至衛生所送檢，後續報告會寄到您家中! 以

上篩檢，請您記得攜帶健保卡前來受檢。 

 

Q4：為何衛生所一直通知癌症篩檢，很擾民？ 

回答：因為國人十大死因第一名為癌症，而肺癌、乳癌、子宮頸癌、大腸直腸

癌及口腔癌可以透過篩檢來及早發現癌前病變，再配合早期正規治療，

五年存活率都可以達到 9 成以上，所以目前政府才會運用菸捐經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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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廣免費癌症篩檢服務，為的就是國人的健康。 

 

Q5：癌症篩檢及肝炎篩檢資格為何、如何檢查？ 

回答：自 114 年 1月 1 日起擴大篩檢對象如下， 

1. 乳癌 (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1)40 歲以上至未滿 75歲婦女，每 2年 1 次。 

(2)利用乳房 X 光攝影儀器，放射師會將受檢民眾的乳房置於兩片平

板間，再用 X 光進行拍攝，每個乳房各拍攝 2 張，1 張為頭腳向（水

平拍攝），1張為斜位向（傾斜 45 度），兩邊乳房共拍攝 4 張。 

2.子宮頸癌(子宮頸抹片檢查) 

(1)30 歲以上婦女，每 1 年 1次及 25-29 歲婦女每 3 年 1 次免費子宮

頸抹片檢查。 

(2)由醫師或助產士使用採檢棒，採取子宮頸細胞，再送由檢驗單位

檢驗。 

3.大腸直腸癌(糞便潛血檢查) 

(1)45 歲至未滿 75歲及 40-44 歲其父母、兄弟姊妹、子女曾患有大

腸癌者，每 2 年 1次。 

(2)在糞便的不同表面刮取適量的糞便(不要碰到水)，放入內含保存

液專用的採便管即可。由於糞便中的血液在室溫下會被破壞，為

讓檢查結果準確，請採檢完後盡速送回；如無法於當日立即送檢，

務必先存放於冰箱冷藏保存。 

4.口腔癌 (口腔黏膜檢查) 

(1)30 歲以上嚼檳榔(含已戒)或現有抽菸民眾，18 歲至 29歲嚼檳榔

(含已戒)原住民，每 2 年 1次 

(2)務必先確認民眾的菸檳行為，符合受檢資格者，由醫師以目視方

式檢查口腔，執行口篩完後依照篩檢結果提供後續衛教服務。 

5.肺癌篩檢(低劑量電腦斷層攝影，簡稱 LDCT) 

有下列任一肺癌風險因子且具健保身份之民眾，每 2 年 1 次胸部低

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1)具肺癌家族史：45 至未滿 75 歲男性或 40-未滿 75 歲女性，且其

有血緣關係之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經診斷為肺癌之民眾。 

(2)重度吸菸者：50-未滿 75歲吸菸史達 20包-年以上，仍在吸菸或

戒菸未達 15年之重度吸菸者。目前有吸菸行為者，應同意接受戒

菸服務。 

6.B、C 型肝炎 

(1) 民國 75年（含）以前出生至 79 歲民眾，終身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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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至提供成人預防保健之醫療院所接受 B、C 型肝炎篩檢，以抽血

方式檢驗 B 肝抗原(HBsAg)及 C 肝抗體(Anti-HCV)。 

 

Q6：糞便潛血檢查陽性就是大腸癌嗎? 

回答：不一定，此檢查主要是在發現糞便表面有無肉眼看不出來的血液。由於

大腸癌的腫瘤或息肉會受到糞便摩擦而流血，血液因而附著在糞便表面

排出，所以透過糞便潛血檢查，能早期發現大腸癌。 

★據統計，糞便潛血檢查結果為陽性者，每 2 人就有 1 人有大腸

息肉，每 22 人就有 1 人為大腸癌。一旦發現導致大腸癌的息肉，

通常藉由大腸鏡切除，若有特殊情形，請遵行醫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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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以上長者暨 55 歲以上原住民免費裝置假牙計畫 

Q1：請問假牙裝置補助要去哪裡申請？ 

回答：本市年滿 65歲的市民或年滿 55歲的原住民只要帶健保卡及身分證至本

市合約醫療院所，經專業牙科醫師評估符合補助要件，醫療院所就會向

衛生局提出申請。本市合約醫療院所公告於本局網頁-業務專區-國民健

康管理-免費全口假牙-合約醫療院所專區-「114 年臺南市免費裝置全口

假牙合約牙科醫療院所」 

 

Q2：請問假牙裝置補助申請資格? 

回答：1.設籍於臺南市（民國 111 年 12 月 25 日前設籍於本市，且目前仍在籍

者）且為民國 49年 12 月 31日前(含 31日)出生或為民國 59 年 12 月

31 日前(含 31 日)出生之原住民，並經本市合約牙科醫療院所牙科醫

師評估需裝假牙者。 

2. 5年內(110年-114年)未申請過內政部中低收入戶老人免費假牙裝置

補助或未申請過本市 65歲以上老人免費裝置全口假牙者，在市長任

內皆可提出 1 次申請。 

3.目前的補助對象為上顎或下顎牙齒各存 3 顆以內，建議仍先至合約醫

療院所由牙科醫師評估為佳。 

4.裝置態樣與裝置假牙之費用如下，包含調整適合及一年之保固。 

裝置態樣 裝置假牙類別 裝置假牙之費用(新臺幣) 

全口活動假牙 上、下顎假牙 上限 4 萬 4 千元 

上顎活動假牙 上顎假牙 上限 2 萬 2 千元 

下顎活動假牙 下顎假牙 上限 2 萬 2 千元 

 

Q3：我裝新假牙後已經調整好幾次了，還是覺得不太適應？ 

回答：一般裝置假牙後較常見的不舒服包括:牙床受傷、吞嚥不便、咀嚼不順暢

及發音不清等等，所以要請長者多多練習及適應，也可能需要多次的調

整，特別是第一次裝置假牙的長者，可能需要至少 2星期至 1 個月，甚

至更長的適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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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 

Q1: 我想要戒菸，衛生所可以提供我那些戒菸的幫助？ 

回答：1.提供戒菸諮詢服務，協助戒菸者擬訂戒菸方式。 

2.設有門診戒菸之衛生所，有專業醫師及衛教師提供二代戒菸治療與衛

教服務。 

3.提供吸菸者免費一氧化碳檢測。 

4.提供免費菸害相關衛教資料。 

 

Q2：禁菸標示如何索取? 

回答：可至鄰近衛生所或衛生局免費索取。 

 

Q3:我想戒菸，可以使用電子煙來幫忙嗎? 

回答：1.電子煙可能含有尼古丁及添加有機溶劑或其他化學成分，世界衛生組

織警告，目前沒有證據可證明電子煙能幫助戒菸，且該產品未經嚴格

科學測試，安全無保障，不要輕易嘗試。若有戒菸需求，建議就近使

用戒菸服務或洽詢免費戒菸專線 0800-636363。 

     2.且電子煙因為成分不明，可能有以下之危害: 

       (1)含尼古丁電子煙具成癮性，過量、中毒頻傳-尼古丁濃度不易控制。 

       (2)電子煙含一級致癌物甲醛-TFDA抽驗電子煙中，100%含甲醛。 

       (3)電子煙具爆炸危險性-鋰電池受損後可能自燃，導致溫度升高。 

       (4)電子煙曾被驗出含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成分。 

       (5)製造、輸入與販售電子煙均屬違法。 

3.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任何人皆不得使用電子煙，違

者可處新臺幣 2千至 1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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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計畫 

Q1: 幼兒專責醫師的工作是什麼？我的小孩有專責醫師有什麼好處？ 

回答：「幼兒專責醫師」最重要的任務，是在您的同意下，透過專業、專人的健

康管理，整合政府提供的各項幼兒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業務，讓您的孩

子得到適時且連續性的健康照護，包括未滿 3 歲幼兒之照護諮詢、定期

健康檢查、施打疫苗、牙齒塗氟等各項保健時程關懷等；若有特殊照護

需求，將協助您的孩子轉介相關專業的醫療院所或資源，或於必要時安

排居家訪視。 

 
Q2：小孩幾歲才能加入計畫？ 

回答：本計畫照顧對象為 0歲到未滿 3 歲之幼兒，小孩一出生即可選擇幼兒專

責醫師。 

 

Q3: 選擇幼兒專責醫師有什麼限制或建議嗎 ? 

回答：1.只要是 0-3 歲的幼兒，都可以擁有一位專責醫師，您可以選擇任何有

參與計畫的院所、醫師作為孩子的幼兒專責醫師，不受居住地與戶籍

地限制。 

2.惟本計畫主旨在於讓最熟悉寶寶狀況的醫師持續照護關心寶寶的健

康，強調連續性的幼兒照護與個案管理，建議家長可選擇平時看診熟

悉或方便就醫且有參與計畫的診所，帶 3 歲以下幼兒就診時填寫通知

函，讓醫師擔任您小寶寶的專責醫師。 

 

Q4：該如何加入計畫，擁有幼兒專責醫師？ 

回答：本計畫主旨在於讓最熟悉寶寶狀況的醫師持續照護關心寶寶的健康，強

調連續性的幼兒照護與個案管理，家長可選擇平時看診熟悉或方便就醫

且有參與計畫的診所，帶 3歲以下幼兒就診時填寫通知函，讓醫師擔任

您小寶寶的專責醫師。 

 

Q5: 何處可以查詢合作醫療院所名單及相關資訊? 

回答：如想查詢合作醫療院所名單或對本計畫有相關問題，可至本局網站首頁/

醫事管理業務/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計畫專區查詢(https://gov.tw/G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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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補助 

Q1：公益彩券回饋金排除就醫障礙計畫的醫療補助金哪些人可以申請? 醫療補

助項目有那些? 

回答：1.具有健保身分者，符合下列其一資格者： 

(1)設籍於臺南市，並領有低收入戶證明。 

(2)設籍於臺南市，並領有中低收入戶證明。 

(3)符合各級政府依其相關規定補助之經濟弱勢者或由各級政府認定

經濟困難並開立證明者(需檢附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或區公所開立

之經濟弱勢證明，例：中低老人生活津貼、身障生活補助、兒童

及少年生活補助)。 

2.須攜帶以下資料到本市各區衛生所或本市各大醫院洽詢： 

(1)補助當年度之醫療費用正本收據（需蓋醫院或診所章）。 

(2)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或區公所開       

立之經濟弱勢證明(例：中低老人生活津貼、身障生活補助、兒童

及少年生活補助)。 

(3)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擇一) 

(4)受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健保身份之外籍人士(居留證或護照影本) 。 

(6)金融帳戶封面影本 

(7)申請人/受託人私章 

★第(2)-(5)項請民眾攜帶正本，以利初審單位審核 

3.醫療補助項目: 

(1)掛號費：每月/6次，次/150元上限。 

(2)健保部分負擔：次/2,000 元上限。 

(3)住院膳食費：次/4,000 元上限。 

(4)救護車費用：單次：2,500 元/上限；人/年 6,000 元上限。 

(5)健保欠費：人/年：3,000 元上限。 

★每人每年最高可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3 萬元，需檢附當年度醫療收據正

本；救護車費用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6 千元，需附院間轉診證明或

緊急就醫證明或強制救醫證明；健保欠費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3 千

元，需附當年度中央健康保險署開立之健保欠費繳款單正本-不含滯

納金。 

★歡迎洽詢各區衛生所或臺南市政府衛生局(health.tainan.gov.tw)

首頁/便民服務/為民服務窗口/臺南市公益彩券回饋金排除就醫障礙

計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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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若懷孕婦女為未納健保新住民(外國籍或大陸地區人民)尚未設籍者，可否

接受「孕婦乙型鏈球菌篩檢補助服務方案」補助？ 

回答：可以。 

1.補助對象為新住民(外國籍或大陸地區人民)尚未設籍者，以其中華民

國國籍配偶之戶籍地為準；接受本方案之補助費用之申報事宜，則參

照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新住民懷孕婦女未納健保產前檢查補助計

畫」方式申辦。 

2.新住民懷孕婦女：備齊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正本，及居留證正本等證

明文件，至所在地衛生所提出申請。 

3.衛生所: 

(1)經本市各區衛生所人員查驗個案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確認無誤

後留存影印；並交付「乙型鏈球菌篩檢補助紀錄聯及記錄表」各一

張。 

備註：在國民健康署「婦幼健康管理資料庫」系統列印，並蓋職章後，

核發給個案作為就醫憑證使用。 

(2)該項「孕婦乙型鏈球菌檢查個案紀錄聯」於懷孕婦女懷孕滿 35 週

至未達 38 週前，提供 1 次乙型鏈球菌篩檢使用，遺失不補發。 

 

Q3：請問我是外籍配偶，還沒有健保什麼時候才可以加入健保? 

回答：只要您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自在臺居留滿 6 個月或其曾出境

1 次未逾 30日，其實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 6 個月之日起，

就可以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但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於受雇時即應加保，

不受 6 個月之限制。 

 

Q4：請問我是外籍配偶，目前沒有健保，現在懷孕了要怎麼產檢？ 

回答：1.產前檢查是很重要的，因為您目前還沒有健保卡，政府提供未納入健

保前新住民婦女之產前檢查，比照國人孕婦產檢補助標準辦理。 

2.請您準備您的：（1）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正本（2）居留證正本等證

明文件，至所在地衛生所提出申請。 

3.查驗資料無誤後，會發給您產前檢查紀錄聯 1-16 聯、乙型鏈球菌篩

檢補助紀錄聯 1份與乙型鏈球菌檢查紀錄表 1份、產前健康照護衛教

指導紀錄表 2 份、產後健康照護服務個案紀錄聯 2 張，共計 16 份。 

4.產檢時請持上述單張及孕婦健康手冊至醫療院所接受產前檢查: 

(1)每次產前檢查使用乙張產前檢查紀錄聯。 

(2)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紀錄表在第 17 週前及第 29 週~第 40週各

使用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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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型鏈球菌篩檢於懷孕第 35- 37 週執行。 

★請您注意~~以上檢查單張一定要先申請才有補助，不可事後申請，申

請後也請您保管好，若遺失是不補發的。 

 

Q5：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所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至何處辦理申請? 

回答：可至戶籍所在地的區公所辦理申請。 

 

Q6：臺南市政府新制鑑定與身心障礙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流程步驟？ 

回答：1.至區公所申請領取相關資料。 

2.接受醫師及鑑定人員評估。 

3.衛生局審查。 

4.社會局需求評估訪談。 

 

Q7：有關兒童窩溝封填劑補助對象及內容為何？ 

回答：1.補助對象：服務對象至所有國小一年級學童，及原弱勢方案二年級學

童（低收入、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山地原住民鄉及離島），只要

在滿 6 歲至未滿 12歲期間（72 個月≦就醫年月-出生年月≦144 個月

），恆牙第一大臼齒完全萌出，就可由專業牙醫師提供評估並進行窩

溝封填服務。  

2.補助內容： 

(1)包括 4 顆第一大臼齒的封填、口腔檢查、口腔衛教指導或學校團

體衛教。 

(2)封填後 6個月及 12 個月時，要回牙醫院診所，或由學校統一規劃，

由牙醫師進行評估檢查或脫落補施作，為新萌出的大臼齒進行窩

溝封填。 

3.根據 106 年 1 月 5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窩溝封填服務，不需護齒護照，

只需攜帶健保卡與家長通知書及施作記錄單，並提前與牙科醫療院所

約診即可接受施作服務。 

 

Q8： 兒童免費牙齒塗氟適用之年齡為何？ 

回答：1.未滿 6 歲牙齒塗氟為政府補助之預防保健項目之ㄧ，每半年補助一次。

就醫時需攜帶健保 IC 卡並由院所讀卡，但不會扣減健保 IC卡之就醫

次數。掛號費則依醫療院所規定收取。 

2.未滿 12 歲弱勢兒童每三個月補助一次牙齒塗氟服務，認定條件如下： 

(1)低收入戶兒童：具福保資格。 

(2)身心障礙兒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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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住民族地區、偏遠及離島地區兒童：依戶籍地認定 

★另外，原住民族地區、偏遠及離島地區兒童若到外地（非戶籍地）就

醫塗氟，請記得攜帶相關戶籍資料，以供醫療院所影印備查。 

(4)臺南市偏遠地區有楠西區、南化區、左鎮區、龍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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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諮詢 

Q1：申請長照服務有何條件？ 

回答：實際居住於本市，並經本局以照顧管理評估量表(CMS)審定為長照需要等

級第二級以上，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65 歲以上老人 

二、 55 歲以上原住民 

三、 50 歲以上失智症者 

四、 失能身心障礙者 

 

Q2：請問申請照顧服務，你們來家裡評估要收費嗎? 

回答：無需收費，您只要留下申請人基本資料及聯絡人聯絡資訊，本局的照管

專員將會主動與您連絡，約定時間至家中訪視評估。 

 

Q3：請問我家有兩個 70 歲長輩，他們行動都不太方便，是否有人可以到家裡

照顧？ 
回答： 

一、本局的服務對象為 65 歲以上老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障者、55

歲以上原住民以及 50 歲以上失智症者，並經照管專員評估長照需要

等級為 2級以上者，即為長期照顧服務對象。 

二、您提出申請後，將由照管專員與您約時間到家訪視評估，經評估長

輩的長照需要等級為 2 級以上者，即可使用長照服務，後續將派由

您居住所在地的 A級個管師與您聯繫討論長輩的照顧服務需求、擬

定照顧服務計畫，並協助連結服務單位到府提供服務。 

 

Q4：請問貴單位有交通車可接送行動不方便的老人家至醫院就醫嗎？ 

回答： 

一、本局有提供住家至醫療院所(含診所)間交通接送服務，於您提出申

請後，本局會由照管專員與您聯絡並到宅評估。 

二、服務對象以實際居住臺南市，經評估符合長照評估(CMS)失能等級二

級以上之長照給付對象，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65歲以上失能老人。 

(二) 失能身心障礙者。 

(三) 55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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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Q5：居家服務費用如何計算？ 

回答：居家服務費用，收費補助標準依「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之項

目計費，並依長照福利身份別予以補助各服務項目費用，可分為一般戶

、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 

一、一般戶:每一服務項目政府補助 84%，民眾自付 16%。 

二、中低收入戶:每一服務項目政府補助 95%，民眾自付 5%。 

三、低收入戶:每一服務項目政府補助 100%，民眾免自付。 

 

Q6：居家照顧服務最多能補助多少時間? 

回答：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規定，按本局核

定之 2-8級長照需要等級，每月提供 10,020 元至 36,180元等 7 種不同

給付額度，可於給付額度內使用各項照顧組合服務。 

 

Q7：如何申辦長照服務及受理地點? 

回答： 

一、長照服務專線:1966。 

二、網路申請(網址：https://onestop.tainan.gov.tw/)。 

三、各區區公所(社會課/民政課)。 

四、各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五、醫療院所轉介(含出院準備服務組)。 

六、轄區內里長或里幹事轉介。 

七、衛生所。 

八、民間社福團體、社政單位通報轉介。 

 

Q8：居家服務提供項目有哪些? 

回答：到宅提供基本身體清潔、基本日常照顧、協助進食或管灌餵食、協助沐

浴及洗頭、翻身拍背、到宅沐浴車服務、陪同就醫、家務協助、代購或

代送或代領及陪伴服務。 

 

Q9：何謂喘息服務？ 

回答：喘息服務是協助長期照顧失能個案的主要照顧者，可分為機構喘息、居

家喘息、日間照顧中心喘息及巷弄長照站臨托 4 種，藉由協助安排需要

照顧者使用各項喘息服務，讓主要照顧者從中獲得休息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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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申請老人送餐服務有何規定? 

回答：實際居住本市符合長照服務申請資格者並經照顧服務管理專員評估符 

合照顧管理評估量表(以下簡稱 CMS)需要等級第二級以上，且無以下情

形： 

一、有具照顧能力之同住家屬可協助提供餐食。 

二、經評估無提供餐飲服務需要、可外出購買食物或使用共餐服務者。 

三、有吞嚥困難、僅能以無渣流質管灌進食或有特殊餐食非盒餐或團體

膳食可滿足其需求者。 

四、聘有外籍家庭看護工。 

五、接受機構收容安置。 

六、領有老人特別照顧津貼補助。 

低收及中低收入戶餐費補助 100 元，一般戶餐費自行負擔。 

 

Q11：什麼狀況才是失能? 

回答：照顧管理專員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照顧管理評估量表」到府進行訪

視評估，評估內容包括巴氏量表、工具性功能量表、溝通能力、特殊及

複雜性照護需要、認知功能、情緒行為型態、居家環境、家庭及社會支

持、主要照顧者負荷等計 1 百多項評估題目，並經照顧管理行動載具 APP

運算後產出長照需要等級 2 到 8 級，方符合所謂的失能而能夠申請長照

服務補助。 

 

Q12：如何申辦長照人員小卡? 

回答：申辦長照人員小卡，請備齊以下文件，向本局 6處分站提出申請: 

一、填具「認證申請表」。 

    身分證影本(正反面)，請黏貼於申請表中 

二、1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張。 

    背面寫上姓名，1 張黏貼於申請表 

三、規費新臺幣 100 元。 

四、符合資格及完成訓練之證明文件正本與影本。 

可至本科官網認證專區「長照服務人員認證應符合之資格及訓練一

覽表」確認資格文件。 

五、送件申請單位。 

(一)東區分站(無障礙之家 C 棟 3 樓) 

地址: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 500 號、電話:(06)209-3133 

(二)麻豆區分站 

地址:臺南市麻豆區忠孝路 6 號 4 樓、電話:(06)57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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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營區分站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 163 號、電話:(06)632-1994、

(06)632-3884 

(四)柳營區分站 

地址:臺南市柳營區博愛街 18 號 2 樓、電話:(06)622-6646 

(五)佳里區分站 

地址:臺南市佳里區佳安東路 6 號、電話:(06)722-1713 

(六)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科-社會福利大樓 6樓)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二段 315號 6 樓、電話:(06)293-1233 

 

Q13：如何更新長照人員小卡？  

回答：更新長照人員小卡，請備齊以下文件向本局 6處分站提出申請: 

  一、臺南市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辦理認證申請表 1 份。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驗後發還)及影本正反面 1 份。 

三、原領認證證明文件正本(繳回作廢)，若遺失請填寫臺南市長期照

顧服務人員辦理認證具結書。 

四、規費新臺幣 100 元。 

  五、最近 3 個月內之 1 吋正面脫帽半照片 2張。 

  六、社會工作師及醫事人員需檢附執業執照影本。 

七、居家服務督導員需檢附居家服務督導員資格訓練、職前訓練、基

礎訓練證書影本。 

  八、繼續教育證明文件。 

請至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網址

(https://ltcpap.mohw.gov.tw/molc/)，查詢「長照人員繼續教

育積分」，首頁按滑鼠右鍵列印。 

 

Q14：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免經醫療專業評估資格條件為何？  

回答： 

一、長期使用長照服務者：連續使用長照照顧服務達 6個月以上者。 

二、特定身心障礙者：具備特定 14 項法定身心障礙項目者。 

三、輕度以上失智症患者。 

四、70 歲以上，罹患癌症第二期以上者。 

五、癌症第四期以上患者(不分年齡)。 

六、70 歲以上特定非實體癌患者，如：血液性癌症等。 

七、醫療機構開立診斷證明書，且載明「全癱無法自行下床者」或「需

24 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備，且於 6 個月內病情無法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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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 年內曾聘僱外籍看護工或中階看護工者。 

九、年滿 80歲的長者，憑身分證明文件，逕洽就業中心申請。 

 

Q15：請問如何查詢日間照顧機構？  

回答：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長期照顧服務→日間照顧→臺南市特約社區長

照機構(網址：https://reurl.cc/zq321k) 

 

Q16：社區式長照機構的服務內容？ 

回答：「社區式長照機構」提供日間照顧或家庭托顧服務，讓長輩在地照顧，家

屬安心托老。 

 一、日間照顧中心：服務對象需經照顧管理評估的失能或失智長輩，服

務型態有如幼兒園，又被稱為銀髮幼兒園。日間照顧中心有社工、

照顧服務員或護理人員等專業人力，白天長輩前來日照中心接受生

活照顧、生活自立訓練、休閒或健康促進活動等，延緩失能退化程

度，傍晚再由日照中心交通車或家屬接送回家，讓長輩不需離家太

遠、生活在熟悉的地方。 

 二、家庭托顧服務：指照顧服務員於自身住所內，類似保母在自己的家，

提供失能者身體照顧、日常生活照顧服務與安全性照顧、備餐服務

及依失能老人之意願及能力協助參與社區活動。 

三、 小規模多機能：以日照中心為基地，依長輩需求，彈性提供日間照

顧、居家服務與臨時住宿等整合照顧。就算沒到日照中心，也有熟

悉的照服員到家服務；夜間臨時托顧時，長輩也能在熟悉的日照中

心安心過夜，讓照顧不中斷，家屬更放心。 

 

Q17：長照服務中的交通接送服務包含甚麼？可以怎麼使用？ 

回答：為協助有需要前往醫療院所就醫、復健，或前往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機構

的服務個案，提供交通接送服務。主要分成二種，第一種是「社區式交

通接送(BD03)」，第二種「交通接送(DA01)」，二種的用途、費用計算與

補助額度不同。 

一、 社區式交通接送(BD03)： 

(1) 預約制，一周前開放訂車。 

(2) 提供個案住家至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托顧家庭、巷弄長照

站、文化健康站、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輔具中心或身心障礙日

間照顧服務(含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據點、身心障礙者托顧家

庭及提供日間照顧服務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接送服務。 

(3) 每月補助額度依照個案長照失能等級核定給付金額。服務對象

https://reurl.cc/zq3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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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住家與服務範圍之距離十公里內者予以補助，一趟給付新臺

幣 115 元，再依長照身分別計算其自付額部分，其中自付額為

第三類 16%、第二類 5%、第一類 0%(小數點則無條件捨去);超

過十公里以上者，所需費用由服務對象自行負擔。 

(4) 陪同者第 1 名免費，第二名每單趟加收新臺幣 50元。 

二、交通接送(DA01)： 

(1)採預約制，一周前開放訂車。 

(2)提供個案住家至醫療院所(含診所)間交通接送服務，每月補助

額度一般地區是 1,840 元/月，偏區是 2,400元/月。 

(3)按本市計程車日間費率錶費收費，民眾需依身分別計算自付額 

(第三類 27%、第二類 9%、第一類 0%)。 

(4)共乘以搭乘段單趟車資 66 折計費，服務對象可有 1名陪同者，

2 名為限，第 2名陪同者酌收新臺幣 50元。 

 

Q18：如何申請長照輔具租賃？ 

回答：凡 65歲以上失能長者、55 歲以上失能原住民、50歲以上失智症者、全

齡失能身心障礙者，可洽詢臺南市衛生局長期照護科 06-2931232、撥打

長照服務專線 1966，或於「一站式整合服務平台」

(https://onestop.tainan.gov.tw/)進行線上服務申請，受理申請後照

顧管理專員到宅評估長照需要等級，經評估符合長照需要等級 2～8級

者，可有每 3 年 4萬元的給付額度，依福利別身份不同，政府補助 100%

～70%不等。 

 

Q19：長照輔具租賃有哪些項目？ 

回答：本市長期照顧輔具租賃服務，提供電動代步車、電動輪椅、帶輪型助步

車（助行椅）、附加功能型輪椅、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居家用照顧床、

移位機、氣墊床，共 13項可租賃的長照輔具，長照輔具租賃服務以每月

實際租賃之租金計算，不需一次性購買，減輕經濟負擔外，可即時因應

身分別備註 

第一類 
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發給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津貼資格者。 

第二類 
非屬前款身分別，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者。 

第三類 前二款以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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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提供適合之長照輔具，項目如下： 

長照輔具項目 
需具備輔具

評估報告書 

低收入戶最

高補助金額

(元) 

中低收入戶最

高補助金額

(元) 

一般戶最高

補助金額

(元) 

電動輪椅 V 2500 2250 1750 

電動代步車 V 1200 1080 840 

帶輪型助步車(助行椅) V 300 270 210 

輪椅-B 款(輕量化量產型)  450 405 315 

輪椅附加功能-A款(具移位功能) V 150 150 150 

輪椅附加功能-B款(具仰躺功能) V 150 150 150 

輪椅附加功能-C款（具空中傾倒功能） V 150 150 150 

移位機 V 2000 1800 1400 

氣墊床 A款 V 300 300 300 

氣墊床 B款 V 500 500 500 

居家照顧床 V 1000 900 700 

附加功能 A款(床面升降功能) V 200 180 140 

附加功能 B款(電動升降功能) V 500 450 350 

 

Q20：家人疑似有失智症狀該如何處理？有哪些據點可以送家人去活動？ 

回答：疑似失智症個案由本市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協助個案確診，提供個案醫療 

照護及資源轉介等服務，CDR 0.5 至 1 分且長照需要等級 2-3 級失智症

者，可參加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參加預防及延緩失能課程、照顧者照顧

訓練及照顧者支持團體等，相關資訊如網址：https://gov.tw/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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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好孕-生育力保存及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費用補助 

Q1：助您好孕-生育力保存補助的對象？ 

回答：(以下 4 項皆需符合)： 

1.本人(或配偶)設籍本市 6個月以上，且持續在籍。 

2.年齡:40 歲以下(民國 74 年次以後出生者)。 

3.需經由專科醫師認定個案因新罹癌須治療而影響生育功能者，並開立

診斷證明書。 

4.以下條件擇一: 

    (1)已完成凍卵療程。    

    (2)已完成凍精療程。   

    (3)接受 AMH 抽血檢驗，經醫師評估後不適合凍卵。 

 

Q2：助您好孕-生育力保存補助的費用? 

回答：1.凍卵每人補助上限 2 萬元 

2.凍精每人補助上限 3,000元 

3.AMH 抽血檢驗每人補助上限 1,000元 

 

Q3：如何申請補助? 

回答：符合補助資格者，療程結束後檢附相關文件，向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提出

申請，相關資料可至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網頁(首頁>國民健康管理業務簡

介>助您好孕-生存力補助專助專區)自行下載，如有相關補助申請問題請

洽本局國民健康科(06)6357716轉 279 吳小姐。 

 

Q4：與中央醫療性生育保存試辦方案的差別? 

 國民健康署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身分及年齡 18 歲至 40 歲，具我國國籍，不

限性別或婚姻狀況 

40 歲以下本市市民，本人

(或配偶)設籍本市 6個月

以上，且持續在籍 

疾病 乳癌(第 0期至第 3期）或血液癌

（包括白血病、淋巴癌或多發性

骨髓瘤） 

不限癌別與期別 

執行機構資格 衛福部癌症診療品質認證，且同

院為人工生殖特約機構 

本市 9 家人工生殖機構 

補助方式 特約機構協助民眾向中央申請， 符合補助資格者逕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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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通過後申請人始得進入取

卵療程或取精處置保存程序。完

成後由特約機構協助受補助申請

人向國民健康署依實際申請補助

費用 

市 9家人工生殖機構施行

凍卵/凍精，療程結束

後，由申請人檢附相關文

件，向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提出申請 

補助金額 女性上限 7 萬；男性上限 8 千元 女性上限 2 萬；男性上限

3 千元 

補助次數 一生至多申請 2次 終身 1 次 

實施日期 114 年 9月 1 日 114 年 1月 1 日 

備註 中央與地方補助次數不會合併計算，惟同一療程民眾從國民

健康署及地方政府領取之補助費用總金額，不得超過本次取

卵/取精保存之醫療費用總和 

 

Q5：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補助的對象？ 

回答：(以下 4 項皆需符合)： 

1.夫妻至少一方設籍臺南市。 

2.雙方為合法婚姻關係。 

3.未曾生育第一胎之夫妻。 

4.需配偶雙方同時提出申請，每人每次婚姻限接受一次補助。 

 

Q6：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補助的費用? 

回答：1.女性每人補助上限 1,000元 

2.男性每人補助上限 5,00 元 

3.僅針對檢查項目，掛號費及診察費需自付。 

 

Q7：如何申請補助? 

回答：符合補助資格者，療程結束後檢附相關文件，向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提出

申請，相關資料可至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網頁(首頁>國民健康管理業務簡

介>優生保健專區>臺南市 114 年度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補助計畫)自行下

載，如有相關補助申請問題請洽本局國民健康科(06)6357716轉 268 趙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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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 

Q1：愛滋病匿名篩檢該怎麼做? 

回答：1.匿名篩檢：是指不需掛號、不用任何證件、不必提供真實姓名，檢驗

結果只會告知本人，請留可聯絡的電話或親自至衛生所看報告。 

2.費用：完全免費。 

3.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8:30-12:00；下午 13:30-17:30。 

4.諮詢專線：1922或各轄區衛生所。 

 

Q2：請問衛生所有提供避孕藥及保險套嗎? 

回答：衛生所無代售保險套及避孕藥，但臺南市有裝設保險套自動服務機與部

分社區藥局協助販售平價保險套，若民眾有需求可洽詢各區衛生所或到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業務專區>疾病管制業務>愛滋與性病查詢。      

避孕藥為自費處方用藥，若民眾有需求需到婦產科或家醫科醫療院所，

由專科醫師評估後再開立處方箋，持處方箋到藥局領用。 

 

Q3：得了腸病毒會有什麼症狀？ 

回答：腸病毒感染後一般 3~5 天會出現症狀，但是大多數感染者，沒有臨床症      

狀或臨床症狀極為輕微，而大部分病例過了幾天之後就會自然痊癒。典      

型症狀為口腔、手掌、腳掌出現水泡、潰瘍，可能合併發燒。病程為七      

至十天。極少數個案，有可能發生無菌性腦膜炎、腦炎、心肌炎、心包      

膜炎、肺炎、麻痺等併發症。注意腸病毒併發重症前兆病徵有「持續發      

燒、嗜睡、意識不清、活力不佳、手腳無力」、「肌抽躍（無故驚嚇或突      

然間全身肌肉收縮）」、「持續嘔吐」與「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症狀，如      

發生任何一個症狀應儘速至成大醫院、永康奇美醫院、臺南新樓醫院、      

麻豆新樓醫院、郭綜合醫院就醫。 

 

Q4：住家附近蚊蟲多，趕快派人來噴藥消毒？ 

回答：登革熱病媒蚊孳生，多是環境中存在積水容器(孳生源)導致，病媒蚊的

蟲卵僅需 0.5 公分積水處即可順利孵化及生長，上至天溝，下至桶、缸、

甕、盆等，皆是病媒蚊幼蟲孳生的溫床，而避免蚊蟲孳生最有效的方法

為平時及雨後加強住家內外環境「巡、倒、清、刷」，每週至少巡視一次

住家、防火巷及空地等場域，清除所有可能積水的容器，落實容器減量

工作，確保容器不積水，消滅病媒蚊，亦可撥打防疫專線 336-6366，由

防疫人員協助查找場所內外是否存有隱藏性孳生源。噴藥是為因應登革

熱緊急疫情所採取的防治措施，社區中如出現登革熱確診個案，以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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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滅環境中帶有登革病毒之病媒蚊成蟲，過度環境噴藥易造成環境汙染

及影響環境生態外，更將促使病媒蚊產生抗藥性，導致日後噴藥之防治

效果下降。 

 

Q5：我家附近有一戶為棄置空屋、古舊破損，屋內髒亂不堪積水孳生蚊蟲，怎

麼辦？ 

回答：請您撥打防疫專線 3366366，並留下您聯絡電話及棄置空屋住址，將由

防疫人員至現場實地勘查，將視勘查狀況進行處理，並向您回覆。 

 

Q6：如自覺身體不適或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骨頭痛、

出疹等疑似登革熱症狀，該怎麼辦？ 

回答：如自覺身體不適或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骨頭

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熱症狀，切勿自行服用成藥，應儘速就醫治療及使

用 NS1 快篩，並主動告知診療醫師 T.O.C.C。 

★本市參與「登革熱 NS1 快篩試劑合約院所」及「定點醫師計畫」醫療

院所名冊，可至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網站「公開資訊」查詢。 

 

Q7：為什麼我的場所被貼了一張「執行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舉發通知書」，

那後續該怎麼辦？ 

回答：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25條第 2項，本市公、私場所的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應依地方主管機關之通知或公告，主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登革

熱防治中心訂 1月至 3 月為宣導改善期，自 4 月 1 日起為舉發裁處期，

會被張貼「執行違反傳染防治法案件舉發通知書」是因為您的場所被查

報人員查獲積水容器孳生登革熱病媒蚊孑孓等情形，已違反傳染病防治

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舉發通知書開立後，將以公文寄送相關照片、意

見陳述書空白表及臺南市政府相關公告等資料寄送給您，後續辦理事項

將於公文內容載明；或可至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網站「表單下載」

中下載意見陳述書空白表，填寫完畢後，郵寄至臺南市大同路二段 752

號之 10 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 收；如有相關問題，可撥打防疫專

線(3366-366)或 2902290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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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業務諮詢 

Q1：如果我的家人因為情緒低落，有憂鬱傾向想要就醫，我可以就近到那個醫

院？ 

回答：1.本市目前精神科門診醫療機構有：15 家。 

2.請依照就醫需求及便利性，選擇適合的醫療機構就診。 

序號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北區勝利路 138號 06-2353535 

2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仁德區裕忠路 539號 06-2795019 

3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永康區復興路 427號 06-3125101 

4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中西區中山路 125號 06-2200055 

5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

法人經營) 
東區崇德路 670號 06-2609926 

6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

大學興建經營 
安南區長和路二段 66 號 06-3553111 

7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永康區中華路901 號 06-2812811 

8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樹林院區) 

南區樹林街二段 442號(樹林院

區) 

06-2228116 

(樹林院區) 

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柳營區太康里 201號 06-6226999 

10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佳里區佳興里佳里興 606 號 06-7263333 

11 郭綜合醫院 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2號 06-2221111 

1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臺南新樓醫院 
東區東門路一段 57號 06-2748316 

1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麻豆區麻佳路一段 207號 06-5702228 

14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新營區信義街 73號 06-6351131 

15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

家附設仁馨醫院 
新化區中山路 20號 06-590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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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市目前精神科診所有：47家。 

序號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1 蕭文勝診所 東區東門路二段 205號 06-2755088 

2 蔡明輝診所 東區崇學路 176號 06-3369595 

3 胡崇元活泉診所 東區崇德路 2之 1號 06-2681600 

4 王盈彬精神科診所 東區崇善路 406號 1樓 06-2600661 

5 春暉精神科診所 東區崇學路 139之 2號 1-2樓 06-2690555 

6 心樂活診所 東區凱旋路 39號 1樓 06-2383636 

7 林忠義診所 東區崇信街 138號 1樓 06-3355886 

8 東寧身心診所 東區東寧路 24-3號 1樓 06-2091090 

9 心自在身心診所 東區崇明路 32號 1-3樓 06-2675725 

10 樂而康診所 東區崇德路 880號 1樓 06-2607799 

11 靜心診所 東區崇文里崇善路 682號 1樓 06-2688582 

12 殷建智精神科診所 北區公園北路 152號 2樓之 1 06-2810008 

13 林日光診所 北區長榮路四段 152號 1樓 06-2376506 

14 許森彥精神科診所 北區育德路 466號 1、2樓 06-2513283 

15 第一聯合診所 北區勝利路 421號 06-2350116 

16 心悠活診所 北區金華路五段 14號 1樓 06-2236766 

17 蕭尹瑩身心診所 北區長榮路四段 141號 1樓 06-2002268 

18 心禾康舟診所 北區和緯路三段 307號 2樓之 1 06-2518123 

19 欣悅診所 南區新興路 159號 1樓 06-2616266 

20 康舟診所 南區金華路一段 486號 2樓 06-2655345 

21 翁桂芳精神科診所 中西區民權路一段 14號 06-2217070 

22 韓內兒科診所 中西區民權路二段 299號 06-2222303 

23 晟欣診所 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 506號 1樓 06-2585766 

24 吳吉得診所 安南區安和路五段 280號 06-3563342 

25 安大身心精神科診所 安南區海佃路二段 450號 1-2樓 06-2568886 

26 安平心寬診所 安平區華平路 537號 1、2樓 06-2973757 

27 心寬診所 永康區中華路 245號 1、2樓 06-3131212 

28 維特健康診所 安平區安平路 23號 1樓 06-2215566 

29 民麗骨科診所 永康區聖龍街 152號 06-2011032 

30 明澤欣心診所 永康區永大路三段 411號 1、2樓 06-2012866 

31 林俞仲身心精神科診所 永康區中山南路 31號 1、2樓 06-3036006 

32 仁享診所 永康區富強路一段 20號 06-271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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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心永康身心精神科診所 永康區小東路 679號 1、2樓 06-3112000 

34 東橋身心診所 永康區東橋七路 187號 1樓 06-3027772 

35 真心診所 永康區東橋十街 118號 2樓 06-3036002 

36 快樂心寧身心診所 永康區永大路二段 187號 06-2738666 

37 晴光診所 善化區大成路 202號 1樓 06-5856629 

38 陳俊升精神科診所 新營區三民路 76-8、9號 06-6335025 

39 林晏弘診所 新營區同濟街 152號 06-6336500 

40 東祐身心診所 新營區民權路 96之 16號 1樓 06-6327242 

41 安芯診所 麻豆區民權路 43-3號 1樓 06-5727629 

42 心田診所 歸仁區保興街 16號 1樓 06-3306768 

43 同行身心診所 新市區中正路 321之 2號 1樓 06-5892364 

44 明如身心診所 佳里區進學路 163-1號 1樓 06-7225656 

45 白河林眼科診所 白河區中山路 2-53號 1-2樓 06-6831116 

46 陳相國聯合診所 新化區中山路 489號 1樓及 491-1號 06-5908878 

47 樂行診所 仁德區中正路二段 1116號 1、2樓 06-2705633 

 

Q2： 疑似精神狀況不穩有滋擾社區民眾如何處理 

回答：依據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社區通報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滋擾

處理作業規範」流程說明：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1. 民眾發現精神病人或疑

似精神病人有自傷傷人

或傷害疑慮時 

社區民眾發現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出現傷害自己、傷害

別人或有傷害之疑慮時。 

2. 通報 110、119 民眾應立即撥打 110或 119。 

3. 是否符合護送就醫要件 

研判其行為是否達到精神衛生法第 48條規定，民眾發現個案為

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有傷害他人、傷害自己或有傷害之

虞者，符合護送就醫標準。 

3.1上班時間 

由警察、消防及衛生單位依個案，共同護送至就近醫療機構或指

定精神醫療機構（簡稱指定機構），由衛生所或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人員前往現場評估是否符合緊急護送就醫要件及協處。 

3.2非上班時間 

非上班時間，由警察、消防撥打「非上班時間精神及自殺個案

緊急醫療處置專線委辦計畫」之醫院醫療人員諮詢，符合緊急

護送就醫要件可逕送。遇到困難評估或有爭議性需現場評估確

認，必要時通知值機人員出勤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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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輔導就醫 個案未符合緊急護送就醫標準，提供相關衛教並規勸就醫。 

5.警、消、衛生單位護送 

至適當醫療機構 

由警察、消防及衛生單位依個案有無外傷，共同護送至指定精

神醫療機構或就近適當醫療機構就醫。 

 

 

Q3：民眾發現社區有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出現傷害他人或自己時該怎麼辦?

什麼情況下才可以協助護送就醫? 

回答：依精神衛生法第 48條規定：民眾發現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有傷害他

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可立即撥打 110 或 119，由警、消人員及衛

生單位協助處理或共同處理，護送該員前往就近之適當醫療機構就醫。 

 

Q4：我父親現在喝酒後一直在家摔東西，說要打我們，我沒辦法帶他就醫，可

以請求協助送醫嗎? 

回答：1.請您先留下您的姓名、聯絡方式、住址及您父親的基本資料。 

2.請問您父親有沒有精神科病史？請詳述他目前出現什麼症狀?這樣的

行為多久了? 

3.若您父親單純是酒後情緒失控，請家屬先撥打 110報警，由警察單位

依權責處理。 

4.如果您父親有出現疑似精神症狀出現自傷或傷人行為，則可向 110、

119 或衛生所通報緊急護送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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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業務諮詢 

Q1：請問如何報名衛生所的學生志工? 

回答：若想了解各區衛生所學生志工招募資訊、報名方式，請撥打各區衛生所

電話詢問，倘衛生所有招募學生志工之需求，衛生所人員會再依學生志

工可服務時間安排服務時段。 

 

Q2：我要申請志工服務手冊，請問如何申請？  

回答：須接受志願服務基礎訓練（6小時）及衛生保健特殊訓練（最少 2 小時），

兩者皆完成後，由所屬運用單位填寫紀錄冊申請清冊代為向衛生局申請

製發志願服務紀錄冊；為配合衛福部推展電子志願服務紀錄冊，本局自

114 年 1月 1 日起紀錄冊申請全面採線上申請。 

 

Q3：我的小孩臨時有事無法當日去當志工服務，該如何處理？ 

回答:如貴子女在服務期間，臨時有事無法來局服務，可電洽其服務科室承辦人

員(亦可商論補其缺席之時數時間)。 

 

Q4：請問衛生局(所)在召收學生志工上，是否有時數上的限制？ 

回答:本局原則上是採需服務滿 20 小時，始得核發時數證明書，惟體恤學生寒

暑假時間緊湊，會依服務期間之實際簽到退核計服務時數，並於該假期

結束 2 週內核發服務時數證明書。 

 

Q5：我想請問衛生所志工榮譽卡何時申請？ 

回答: 臺南市政府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需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且「服務年資滿

3 年」且「服務時數達 300 小時以上」，始得向運用單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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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相驗 

Q1：這裡有往生者，需要麻煩醫生來開立死亡證明書？ 

回答：請值班(機)人員填寫行政相驗紀錄單 

1.請問你貴姓？往生者是你的什麼人？ 

2.請問往生者，是什麼原因往生？有無外傷？是否有醫院的診斷證明？

大體停放地址？ 

3.大體停放於本市，其死亡之原因係由於自然死亡(老化)、病死者，方

可申請行政相驗。如因明顯意外、無法判斷是自然原因死亡者或可疑

為非病死者，如車禍、他殺、自殺、身分不明者或不明原因之暴斃，

則請民眾向當地管轄派出所報報請「司法相驗」，衛生所無法提供「行

政相驗」。 

4.自然死亡（老化）或因病死亡—請準備(1)申請人、死者身分證明文

件正本。(2)疾病診斷證明書或生前就診病歷摘要。我們會聯繫衛生

所醫師與您電話相約前往行政相驗。 

5.若人不在轄區再轉知負責轄區之醫師處理後續情形。 

6.若人住本轄區、無外傷且具醫院診斷證明即通知本所醫師相驗並開立

死亡證明。 

 

Q2：家屬往生要辦理死亡證明書，需要準備什麼資料? 

回答：如果是住院留一口氣回家，要準備往生者身分證及醫院診斷書，等到往

生者過世後，再打電話給衛生所，和醫師約行政相驗時間。在家死亡者，

若屬於意外、他殺、自殺等非病死原因，要報請司法相驗；若屬於病死

者，同樣要準備死者身分證，長期看病醫院之診斷證明書或生前就診病

歷摘要或平時服用之藥物，再打電話和衛生所醫師約行政相驗時間。 

 

Q3：家屬、殯葬業者或相關人員在下午 5 時 30 分以後來電，說明需要行政相

驗時? 

回答：1.先記錄家屬或相關人員資料(行政相驗紀錄單)，告知行政相驗服務時

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委婉解釋隔日早上 8時立刻連絡值

班醫師行政相驗。 

2.衛生所連絡轄區醫師後，再回覆來電者或其家屬，告知已與醫師取得

聯繫，醫師會安排時間前往行政相驗。 

 

Q4：有漏接電話時，如何處理? 

回答：請於發現後必須立刻回覆未接來電，並表示歉意立即聯絡值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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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來電者不願意告知自身的聯絡方式? 

回答：基本上來電者有責任告知自身聯絡方式，數度詢問後如不願提供，至少

請來電者提供家屬或相關人員聯絡方式，並請註明來電者拒告知身份與

聯繫方式。 

 

Q6：接到外縣市來電時？ 

回答：原則上以大體放置在臺南市為主，才接受相驗；大體放置未在臺南市皆

不受理。 

 

Q7：非設籍本市民眾但停屍於本市者（如殯儀館），是否可申請行政相驗？ 

回答：凡停屍於本市不論其設籍，臺南市鄰近衛生所皆受理行政相驗工作，其

受理原則依本市行政相驗受理轄區劃分原則辦理。 

 

Q8：於天然災害(如颱風天)接獲民眾要求行政相驗時，如何處置？ 

回答：仍需填寫行政相驗紀錄單，其醫師出勤方式，原則上依市府停班公告辦

理(即：市府公告本市停班時，醫師即不用出勤)；值班同仁可詢問其入

殮時間，如果是隔日則可婉釋於隔日早上安排相驗；如果是當天要入殮，

則請先聯絡醫師，告知狀況，請醫師回電說明，並安排相驗時間，仍請

各轄區醫師，本於幫助立場僅量協助，斟酌當地交通天候狀況，自行與

喪家協調時間前往。 

 


